104年度「資源回收管理基金責任業者營業量申報相關法規及網路申報系統操作說明會」
1、 報名方式:
線上報名至本署回收基管會「應回收廢棄物營業量申報系統」(https://recycle1.epa.gov.tw/sys/business)
若有疑問，請撥打諮詢專線02-23705888容器分機3414、3416、3417、3418、3421；物品分機3419、3420
2、 各場次時間、地點及議程:
(1) 時間及地點
	舉辦日期
	場次
	地點
	地址

	104/8/20 (四)
14:00-16:00
	彰化場
	彰化縣工業會
大禮堂
	彰化市民族路209號4樓

	104/8/21(五)
09:30-11:30
	臺南場
	外貿協會臺南辦事處
第一會議室
	臺南市中西區成功路457號15樓

	104/8/25(二)
14:00-16:00
	臺北I場
	基泰國際商務中心
成功廳
	臺北市中正區衡陽路51號11樓

	104/9/1(二)
14:00-16:00
	新北場
	新北市板橋區農會第二大樓 第五研習廳
	新北市板橋區府中路29之1號13樓

	104/10/15(四)
14:00-16:00
	高雄場
	蓮潭國際會館
102大型會議室
	高雄市左營區崇德路801號1樓

	104/10/16(五)
09:30-11:30
	臺中場
	中國文化大學臺中教育中心
319教室
	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三段658號3樓

	104/10/21(三)
14:00-16:00
	臺北II場
	基泰國際商務中心
成功廳
	臺北市中正區衡陽路51號11樓


(2) 議程表
	場次時間
	議程
	時數

	上午場
	下午場
	
	

	09:30~09:40
	14:00~14:10
	業者報到及環保署代表致詞
	10分鐘

	09:40~10:40
	14:10~15:10
	資源回收制度簡介、
責任業者相關法規及列管範圍說明
	60分鐘

	10:40~10:50
	15:10~15:20
	中場休息
	10分鐘

	10:50~11:30
	15:20~16:00
	營業量申報系統操作、
營業量申報繳費相關事項說明
	40分鐘





3、 注意事項:
（1） 辦理期間如遇有颱風等事件，處理情形如下:
1. 舉辦地點所在縣(市)宣布停止上班:該場次延期舉行，時間將另行通知。
2. 其餘縣(市)宣布停止上班:照常辦理，如參加人員居住地、機關所在地宣布停止上班，不另行通知，請自行視情形決定是否出席或更期。
（2） 為避免浪費資源，同時保障自身權益，請報名參加人員務必準時出席，如有感冒不適或其他情形臨時無法出席者，亦請儘量委由他人代表出席。

